
沁水县商务局

关于征集沁水县2025年3C产品以旧换新活

动销售主体的公告

根据《山西省商务厅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西省

财政厅关于印发 2025 年商务领域加力扩围实施消费品以旧

换新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晋商消费〔2025〕12 号）文件

精神，为扎实有效推进我县消费品以旧换新，现向社会公开

征集沁水县 2025 年 3C 产品以旧换新活动销售主体，有关事

宜公告如下：

一、销售范围

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

二、补贴品种与补贴标准

个人消费者购买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3 类数

码产品（单件销售价格不超过 6000 元），可享受购新补贴。

每人每类可补贴 1 件，每件补贴比例为减去生产、流通环节

及移动运营商所有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 15%，每件最高不

超过 500 元。

三、参与销售主体资格条件

销售主体能向消费者开具销售发票，无不良记录，未纳

入失信名单。

四、申报材料

1.申请表（附件 1）；



2.承诺书（附件 2）；

3.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正反面）和银行开户

许可证复印件；

4.查询“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

下载的《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公共信用信息报告》和查询中国

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

为信息记录”结果的截图；

5. 销售企业门店目录表（附件 3）以及各门店营业执照

复印件；

6.风险防范方案，包括对骗补、套补等行为的管控措施

等；

7. 手机、平板、智能穿戴设备等 3C 产品企业信息参考

登记表（附件 4）。

五、相关要求

1.前期参加家电以旧换新的销售企业，参与 2025 年 3C

产品销售主体征集工作的，只需填报附件 4 进行申请即可。

2. 申报销售主体按照要求向县商务局提交申报材料

（纸质版加盖单位公章和 PDF 电子版），直营连锁经营销售

企业仅在总部所在地统一申报。

3. 县商务局对申报主体提交的资料进行审核，并将推

荐参与活动销售主体名单（附件 4、PDF 电子版申报材料）

盖章并行文报送市商务局。

联系人：张浩浩



电 话：0356-7023526

邮 箱：qsxgxjsck@163.com

附件：1.3C 产品以旧换新活动销售企业申请表

2.承诺书

3.3C 产品销售企业门店目录表

4.手机、平板、智能穿戴设备等 3C 产品企业信息

参考登记表

沁水县商务局

2025 年 4 月 11 日



附件1

3C产品以旧换新活动销售企业申请表

销售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经营地址

经营范围

2024年预计销售
额（万元）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手机

联系人 联系电话/手机

对公账户信息
（账户名、账号
、开户行号、开
户行名称）

销售企业承诺

    
    我单位按照晋城市3C产品以旧换新活动有
关规定，保证提供的所有申报数据、材料等信
息真实有效，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如有不
实之处，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
       
                
                   （申报单位公章）
                    2024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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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承诺书

本单位申请参加 2025 年晋城市 3C 产品以旧换新活动，并郑

重承诺如下:

一、提供的材料真实、完整、准确，如因提供的材料虚假或

错误导致的一切后果，由企业自行承担（包括但不限于本单位无

法获得补贴资金招致损失等各类情形）。

二、严格遵守活动要求，严格审核消费者的参与资格，规范

3C 产品补贴政策适用范围，杜绝各种套利行为，对参与活动的

3C 产品销售环节的真实性负责。若本单位未落实前述要求，将

承担由此导致的资金损失。本单位同意，本条所述相关套利行为

的认定以服务机构系统记录和判定规则为准。若服务机构发现有

异常交易，本单位同意全力配合查明情况并提供有关证据材料。

三、诚信经营，不得采用包括但不限于先涨价后折扣等手段

欺骗消费者。因本单位提供的服务及产品问题或企业参与政策门

店未根据要求实施政策而引发的客户退换货、投诉和争议等，由

本单位负责解决，妥善安抚并依法赔偿消费者由此造成的相关损

失，保护消费者权益。

四、积极配合晋城市各级商务主管部门、服务机构开展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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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晋城市 3C 产品以旧换新活动相关工作。无法配合完成相关准

备工作的，视为自愿放弃参与资格。

五、自愿接受相关部门、媒体以及消费者的监督，配合做好

3C 产品以旧换新活动资金审计。针对自查及主管部门审查发现

的问题及时落实整改。

本单位知晓并同意，如违反以上任何承诺，政策实施部门和

服务机构有权随时取消本单位所有门店参与政策的资格，并丧失

后续参与 3C 产品以旧换新活动的资格，且本单位同意政策实施

部门和服务机构可进一步采取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任一或同时采

取以下全部措施，追究本单位相关违约责任:

（1）要求本单位全额退还经政策实施部门和服务机构认定

的违约行为所涉 3C 产品补贴政策资金；

（2）要求本单位赔偿违约行为所导致的一切损失；

（3）政策实施部门有权会同相关部门将本单位依法列入不

诚信单位名单。

特此承诺。

本承诺书自落款之日起生效，并持续有效。

承诺单位(盖章):



附件3

3C产品销售企业门店目录表
填报单位（公章）

序号
企业名称

（营业执照名称）
企业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门店
营业执照名称

门店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门店门头、
牌匾名称

门店地址 负责人 联系方式

注：企业直营连锁门店信息填写至此表，企业本身作为门店也需填写。直营连锁门店开具发票须为总部企业，否则后期
无法通过审核。



附件4

手机、平板、智能穿戴设备等3C产品企业信息参考登记表  
填报单位（盖章）：      

序号
所在县

（市、区）
商户名称

（营业执照名称）
统一信用代码

对公账户信息
（账户名、账号、开户行号、

开户行名称）

2024年预
计销售额
（万元）

门店名称
（门店门头、牌匾名称）

门店地址 负责人 联系方式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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